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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終止分拆控股子公司至創業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本
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茲提述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二年七月
二十八日、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及二零
二三年六月十六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
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江西省江銅銅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銅銅箔」）籌劃分拆上市。除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四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和
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終止分拆控股子
公司江西省江銅銅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
的議案》。根據本公司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同意擬
終止分拆江銅銅箔至深交所創業板上市並撤回相關上市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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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籌劃本次分拆以來，積極推進上市相關事宜，組織中介機構開
展盡職調查等相關工作，並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要
求履行了決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相關義務。基於目前市場環境等因素考慮，
為統籌安排江銅銅箔業務發展，經與相關各方充分溝通及審慎論證後，
本公司擬終止本次分拆，並撤回相關上市申請文件。

終止本次分拆不會對本公司產生實質性影響，不會對本公司現有生產
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亦不會影響本公司未來戰略
規劃的實施。

承董事會命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鄭高清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四年六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高建民先生、梁
青先生及劉方雲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柳習科先生、朱星文先生、
王豐先生及李水弟先生。


